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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民族一样，阿拉伯民族最早
的文学形式是诗歌，这是因为诗是感情
的语言，易于口头流传。诗人备受阿拉
伯人尊崇，诗人的社会地位显赫，诗歌
创作贯穿阿拉伯文学始终，在一定时期
占据着主导地位。特别是阿拉伯古代诗
歌成就斐然，被认为是阿拉伯人的史册
和文献，真实生动地反映了阿拉伯民族
的历史与社会现实。

按照阿拉伯文史学家的传统，以公
元 19世纪为界，阿拉伯文学被分为古代
文学与现代文学两大部分。阿拉伯古代
文学是一个整体，古典诗歌的发展分为
贾希利叶时期、伊斯兰时期、阿拔斯时
期、安达卢西亚时期和近古中衰时期。
一般谈及阿拉伯古代文学，主要指前三
个时期，因为它们能够代表阿拉伯古典
文学的辉煌和荣耀。贾希利叶时期的

“悬诗”是阿拉伯古代诗歌艺术的光辉
起点；伊斯兰时期伊斯兰教为诗歌输入
了全新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是阿拉伯古
代诗歌发生历史性嬗变的开始，之后诗
歌的题材及主题便有了高踞其上或蕴
藏其内的一个或明或暗的宗教色彩；至
阿拔斯时期，阿拉伯诗歌进入鼎盛阶
段，涌现出一大批世界闻名的大诗人。

中世纪的阿拉伯帝国作为先进文
化的“放送者”和“输出者”向西方诸国
传递着阿拉伯文化的优秀成果，将阿拉
伯古典文学的精粹传播到欧洲，产生了
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中国对阿拉伯古典诗歌的翻译呈
现出先由宗教引发，然后从文学、文化
的角度进行欣赏；再到较为系统翻译的
特点。

我国译介阿拉伯文学的肇始是《古
兰经》的翻译，这部宗教经典兼具很强
的文学性。对阿拉伯古典诗歌的首次译
介也选择了阿拉伯宗教“颂圣诗”。

阿拉伯古典诗歌在中国文化界的
第一次亮相，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中叶。
1867 年，马复初将阿拉伯近古时期诗人
蒲绥里的《衮衣颂》（今译《斗篷颂》）初
步译成汉文。1890 年，其弟子马安礼在
此基础上润色纂译成章，添加详细注
疏，在成都发行了中文和阿拉伯文合璧
的木刻版，因仿我国古典诗歌经典——

《诗经》，采用四言句式，故称《天方诗
经》。这是中国最早翻译成中文的阿拉
伯古典诗篇。

蒲绥里（1211－1296），生于埃及，擅
写颂诗，尤以长诗《斗篷颂》最为著名。
全诗 162 行，是典型的歌颂先知功德的

“颂圣诗”。诗中概述了先知穆罕默德的
生平功德、登宵传说及其领导的圣战，

抒发了诗人对先知的无尽崇拜和爱戴
之情。据说诗人曾罹患瘫痪，夜梦先知
穆罕默德前来探望，并把自己披着的斗
篷给他盖上。翌晨，诗人病体突然痊愈，
为表感激而创作了此诗。这虽带有浓重
的宗教传奇色彩，却使该诗在阿拉伯-
伊斯兰世界广为流传，享有经久不衰的
盛誉，翻译成多种文字。另还有 90 余种
风格各异、内容不尽相同的注释本、校
订本及增补本，仅阿拉伯语的注释本就
超过了 50种。该诗的一些诗句被用作护
身符和祈祷词，伊斯兰教的德鲁兹派至
今仍在葬礼上反复咏诵这一诗篇。

即便在现今的伊斯兰世界，《斗篷
颂》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赞圣诗歌，英、
德、法等各种译本屡见不鲜，“在美国它
还被改编成音乐剧的形式被搬上了舞
台。在埃及和南亚，它甚至被改编成流
行音乐的旋律，在婚礼、入教仪式及莱
麦丹月(斋月)进行演唱”。

马德新之所以选择翻译蒲绥里的
《斗篷颂》，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
一，该诗不仅在阿拉伯世界闻名遐迩，
也在中国的穆斯林民众中广泛流传。

“此诗虽久传东土，因无注解，遂非庸俗
易知”。而马德新所译版本是他朝觐归
来带回的，“厥后朝觐天方，得我教诗
经、注解”。其二，因该诗赞颂伊斯兰教
创始人穆罕默德，有助于人们对伊斯兰
教的认识和了解，教化民众，服务社会。

“余自返中华，思以汉文译出，不特为我
教习经者知其蕴奥，即业儒者亦得以知
其美焉。……使知天方之诗固有合于兴
观群怨之旨，而可以感发后人兴起百世
者，其于诗道将毋同”。

马安礼的译诗共分10篇161章，每篇

以两字命名，10-30 章不等，逐次为“笃
慕”、“克己”、“大赞”、“先徽”、“感应”、“宝
命”、“登霄”、“道征”、“真悔”、“慈云”等
10 篇。我国已故的著名学者马坚给该译
本高度肯定，说：“阿拉伯诗译成中国诗，
这是破天荒的第一遭，这个尝试是相当
成功的，对于后学者是一个鼓舞”。

19 世纪末出现的中译文《天方诗
经》十分值得珍视，不仅具有很高的历
史文献价值，也为国人最早了解和欣赏
阿拉伯诗歌乃至其文化提供了珍贵的
翻译文本。1956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
影印再版。2005 年，黄山书社又将其收
入《清真大典》第14册中。

阿拉伯古代文学发展到阿拔斯时
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涌现出一大
批著名的诗人。我国对阿拔斯时期诗歌
的首位译介者是郑振铎。

1927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郑振铎
《文学大纲》，里面谈及阿拉伯古代文
学，其中有郑振铎从英文转译过来的阿
巴耶特朝（现译阿拔斯时期）著名诗人
阿皮诺瓦士（现译艾布·努瓦斯）、阿皮
阿泰希耶（现译艾布·阿塔希叶）、摩泰
那比（现译穆太奈比）和麦亚里（现译麦
阿里）4 位诗人的诗作 9 个片段。该书内
容自 1923年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故而
郑振铎所译阿拔斯时期诗人诗作应更
早些，并是从纯文学欣赏的角度来翻译
的，采用白话文、自由诗体，浅显易懂。

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拉伯人，过着逐
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创造了最古老的
阿拉伯诗歌-贾希利叶时期的诗歌，它
是阿拉伯文学的源头，代代相传，成为

“流淌在阿拉伯人血液里”的民族遗产。
其中最著名的首推《悬诗》，它是 7 篇或

10篇长诗的总称，为7位著名诗人所作。
因这些诗歌用金水写在细麻布上，悬挂
在克尔白神庙前供人欣赏，故此得名。

《悬诗》在阿拉伯文学的初期便显
示出异乎寻常的成熟与辉煌，被黑格尔
誉为“抒情而兼叙事的英雄歌集”，“描
述所用的语调有时大胆夸张，有时很有
节制，平静柔和，所描述的是阿拉伯人
还处在异教时期的原始情况，例如部落
的光、复仇的怒火、爱情、冒险探奇的热
望以及欢欣愁苦之类题材都写得很有
魄力……这在东方原始生活中是一种
真正的诗，其中没有妄诞的幻想，没有
散文气味，没有神话，没有牛鬼蛇神之
类东方怪物，有的是真实的独立自足的
形象，尽管在辞藻比喻方面偶尔有些怪
诞和近乎游戏，还是近乎人情的，形式
完整的”。

阿拉伯《悬诗》作为一种相当艰深
的文学种类，由于各种原因，其价值和
魅力一直不被国人所认识。直到 20世纪
30 年代，才从法文转译过来。第一位翻
译《悬诗》的是著名回族学者、翻译家马
宗融。1934 年 5 月 1 日，马宗融在《文学》
月刊第 2 卷第 5 号上发表了译自法文的
传说故事《鸟语》，在译文前有一段文字
介绍阿拉伯文学概况，其中谈到《悬
诗》，并从法文节译了诗人安塔尔部分
诗句，约百余字。

1936年 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新月派诗人朱湘翻译的诗集《番石榴
集》，这是一部汇集各国诗作的合集本，
包括上、中、下三卷，应是从英文转译过
来的。上卷收有埃及、亚刺伯、波斯、印
度等国的诗歌，在亚刺伯条目下，列有 4
首阿拉伯古典诗歌，分别是《莫取媚于

人世》《水仙歌》《永远的警伺着》和《我
们少年的时日》。除最后一首作者标为
无名氏、第二首标为录自《千一夜集》
外，第一首和第三首的作者分别标为塞
维尔国王穆塔密德和夏腊，夏腊译名现
还无法找到其真正的阿拉伯文名，但第
一首诗却是阿拔斯时期安达卢西亚诗
人穆阿台米德·本·阿巴德（1040-1095）
的诗作。朱湘翻译的这4首阿拉伯古诗在
中阿文学译介史上意义重大，因为“第
一，他是以中国著名现代诗人的身份进
行翻译；第二，他是从纯文学的角度进行
翻译；第三，他是将其作为世界诗歌一个
组成部分进行翻译；第四，单就阿拉伯古
诗而言，他的翻译应该是当年受众面最
广、影响力最大、欣赏性最强的”。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国人无暇关注
对阿拉伯古代诗歌的翻译，直到 20世纪
80年代，阿拉伯古诗的身影才又出现在翻
译和介绍的阿拉伯文学史类书籍中，因而
起点较高，且较系统，所选作品均为名作
佳篇，译者均是精通阿拉伯文的学者。

1980 年出版的《阿拉伯文学简史》，
陆孝修和姚俊德从英文翻译了阿拉伯
古典诗歌的诗作片段。

1984年第 2期的《国外文学》刊登了
邬裕池和李振中的《阿拉伯文学介绍》

（上、中），首次从阿拉伯文翻译了阿拉
伯古典诗歌的诗作片段，自此拉开了阿
拉伯古诗直译在中国传播的大幕。

诗歌是特殊的文学样式，是诗人的
思想与文字在作品及其形式中天然融
合的产物。而诗歌所具有音韵美、语言
美和意象美等文体特征，又被视为文学
翻译的难点。

对于阿拉伯古典诗歌的翻译，首先
要考虑的是诗歌体式，在某种程度上说
体现着诗歌的精髓。阿拉伯古典诗歌讲
究严谨的格律和韵脚。每行诗分上下
句，每行结尾字母为韵。诗歌无论长短，
一韵到底。用什么形式翻译阿拉伯古典
诗歌，很值得探讨。

马德新在翻译《天方诗经》时也碰
到了难处，“以东土之文译西域之诗，音
韵合而义理差池；义理和而音韵乖谬。
虽乎其难莫此为之甚且”。选仿《诗经》
体，四字句虽限制了长诗意蕴和风格的
表达，却增加了这首宗教颂诗的典雅。

1997 年，杨孝柏主编的《阿拉伯古
代诗文选》（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是由中国和阿拉伯两国学者合作编选
的集子，第一次向中国读者展示了阿拉
伯古代诗歌和散文的全貌。诗歌是其中
的很大一部分，形式上按作品排序，实
际上按诗人的文学地位排序，并给诗作

加了标题。该诗文选收入蒙昧时期 14位
诗人 21首诗作、伊斯兰教初期和伍麦叶
朝时期 17 位诗人 34 首诗作、阿拔斯朝
时期 22 位诗人 44 首诗作、奥斯曼朝时
期 3 位诗人 4 首诗作，共计 56 位诗人的
103首作品。阿拉伯古典诗歌译成自由体，
以每两行为一单位，类似中国古诗的四句
格式，押第二和第四句的韵，或一韵到底，
或根据需要换韵，力求格式工整，音韵悠
扬。诗作后标明详细出处，显示出编选者
严谨的治学态度，为后来研习者提供了诸
多便利。

该译本为首部较为系统的阿拉伯古
典诗歌集，具有筚路蓝缕的意义，为后来
国人编辑阿拉伯古代诗选提供了依据，
并为研究者确定研究对象提供了参考。

2001 年，仲跻昆译的《阿拉伯古代
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国内第一部
阿拉伯古代诗歌作品集，也是至今国内
出版的内容最全面的阿拉伯古典诗歌
集。诗选按阿拉伯文学史分期，以诗人
为本位，在诗人名下列出其代表诗作，
共收入贾希利叶时期 23位诗人、伊斯兰
时期 8 位诗人、伍麦叶王朝时期 23 位诗
人、阿拔斯王朝时期 66位诗人和近古中
衰时期 14 位诗人，总计 431 篇诗作，方
便查找和翻阅。“译本序”先对各时期诗
歌的主题和特点做了简单的介绍和阐
述，勾勒出一个清晰的古代阿拉伯诗歌
发展和流变的轮廓，然后再对具体诗人
及其诗作进行提纲挈领的概述。

诗歌翻译不仅要让译文与原文气
韵相符，还要传递原语文化，保证译作
的新颖性或异质感。仲跻昆所译的阿拉
伯古典诗歌采取了双重翻译策略：在文
化内容层面上，采取的是异化策略，保
存了“异国情调”，有阿拉伯文化的“原
汁原味”。在语言形式层面上，采取的是
归化策略，或译成七言绝句，或以每两
行为一单位，押第二和第四句的尾韵，
每两行或更多行后换韵，或更多译成自
由体，根据需要换韵。因而仲跻昆所译
的阿拉伯古典诗歌译文风格清新自由、
精美确切，注重文化信息与美感效应的
传递，更适合中国读者对阿拉伯古典诗
歌的欣赏和理解。即便是《悬诗》，读来
也不那么令人费解和深奥隐晦。另外，
译者还通过少量增加注释的方式，把承
载阿拉伯异质文化的内容表达出来，同
时又遵守阿拉伯语规范，为日后阿拉伯
古典诗歌的中译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正是由于中国阿语界前辈的不懈
努力，阿拉伯古典诗歌成功地译为中
文，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文化霄壤
间，供读者欣赏或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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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克莱·刘易斯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
□张海榕

阿拉伯古典诗歌翻译在中国
□丁淑红

他陪她走到山下停车的地方。这里平日晚上和周末
并没有多少不同，所以小镇这头已经到处是出来找乐子
的人，有酒客和冲浪手在街巷里尖叫，有瘾君子出来买东
西吃，有山下来的男人在找空姐搞一夜情，还有在地面工
作的平原地区女人希望被误认为是空姐。在山上看不见
的地方，朝着高速公路进进出出的车辆行驶在林荫道上，
尾气管发出悦耳声音回荡在海面上。驶过的油轮上有船
员听见这些声音，可能还会以为这是异国海岸的野生动
物在搞什么夜间营生。

在即将走到灯火通明的比奇弗兰特大街之前，他们
在黑暗中停了下来。人们走到这种地方总喜欢这么做，它
往往意味着要亲个嘴，或者至少掐下屁股。但是她却说，

“不要再往前走了，现在可能有人在盯梢。”
“给我打电话或者啥的。”
“你从来没让我失望过，多克。”
“别急，我还是会——”
“不，我是说过去没有过。”
“哦……当然我没。”
“你以前总是那么真实。”
海滩上已经天黑好几个小时了。他之前没抽太多大

麻，也不是车前灯的缘故——但当她转身离开的时候，他
的的确确看到了有光落在她脸上，就像是日落后那种橘
黄色的光辉，照在向西凝望的脸庞上——这种凝望是在
期待某人乘着白天最后一排海浪归来，回到海滩，回到安
全之地。

至少她的车还没换，她一直开的是 1959年产卡迪拉
克 Eldorado Biarritz敞篷车。这辆二手车是在西边的一个
停车场买的，当时他们站在车流旁边，这样不管抽的什

么，味道都可以被卷走。她开车离开后，多克坐在海滨空
地的长椅上，身后是一长串亮着灯的窗户，斜着往上延
伸。他看着那一朵朵闪光的浪花，看着晚上下班车流的灯
光蜿蜒爬上远处帕洛斯韦尔德的山间。他检讨了一遍没
有说出口的问题，譬如：她究竟有多么依赖乌尔夫曼手中
掌握的便利和权势？她是否准备好重归那种比基尼加 T
恤的生活方式？她是否后悔？最问不出口的问题，是她对
老米奇到底有多少真正的激情？多克知道答案可能是“我
爱他”，要不还能是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个词现如今
已经被大大地滥用了。任何人只要不落伍，都会“爱”每个
人，更别提这个词还有别的好处，譬如可以用它来忽悠别
人上床，搞那些他们原本不屑为之的性行为。

回到自己的住处后，多克站着看了一会儿天鹅绒画。
这是从某个墨西哥家庭那里买到的，这些人家每逢周末
就沿着绿平原各地的大街搭摊子，那里位于戈蒂塔和高
速公路之间，还有人骑马。在静谧的早晨，这些小贩把画
从货车上拿出来卖，你会看到沙发那么宽的《基督受难》
和《最后的晚餐》，有亡命天涯的摩托车手坐在工笔描绘
的哈雷上，还有穿着特种部队制服的超级反派英雄在给
M16装子弹等等。而多克的这幅画，展现的是南加州海滩
不复存在的一幕——棕榈树、比基尼宝贝、冲浪板、建筑
物。当他无法忍受在其他房间的普通玻璃窗外看到的风
景时，就会把这幅画当做可以眺望的窗户。有时，这道风
景会在阴影下亮起来——多半是他吸大麻的时候——仿
佛是创造天地的对比度旋钮被弄错了，从而让每个东西
的底部都透出光亮，形成闪烁的边缘，让那个夜晚变得如
史诗般迷人。

异域的投影：

正如莫言的名字与中国第一位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紧紧相连一样，
1930 年 ，辛 克 莱·刘 易 斯 (Sinclair
Lewis，1885-1951）“由于其描述的刚
健有力、栩栩如生和以机智幽默创造
新型性格的才能”，成为美国第一位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的惊世
骇俗之作《大街》《巴比特》和《阿罗斯
密斯》等等一直受到世界文坛的极大
关注。我国对辛克莱·刘易斯的译介
虽然始于上世纪 20 年代，但真正的
研究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近 30 年
来，我国学术界在刘易斯研究方面取
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有关他的评论
和著述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均
呈显著上升态势。

辛克莱·刘易斯一生著作等身，
创作了 22 部长篇小说、诸多短篇小
说以及多篇戏剧、诗歌、散文，他的长
篇小说几乎都是当年的畅销书。从体
裁上来说，他的长篇小说可以分为

“传奇”小说、“教育成长”小说、“讽
刺”小说和“现实主义”小说；从创作
背景上来说，它们又可以分为“乡
村”、“城市”和“欧洲”；从创作时间上
则可分为三个阶段：“学徒时期”

（1908-1919），刘易斯发表了一些儿
童诗歌、短篇故事以及早期的传奇小
说与教育成长小说，如《我们的雷恩
先生》《鹰的踪迹》《幼稚的人》等；“黄
金时期”（1920-1929）是刘易斯创作
的鼎盛阶段，他出版了一系列颇具影
响力的现实主义小说和讽刺小说，如
成名作《大街》，随后发表的小说有

《巴比特》《阿罗史密斯》《埃尔默·甘
特利》《多兹华斯》等；“衰退时期”

（1930-1951）指刘易斯获得诺贝尔文
学奖之后的小说和戏剧的创作，评论
界认为刘易斯的获奖既是他文学创
作生涯的顶点，同时也是他走下坡路
的起点。他后期作品中值得注意的有

《安·维克尔斯》《在这里不可能发生》
《卡斯·蒂姆佰莱恩》《王孙梦》和《世

界如此广阔》等。从刘易斯长篇小说
的译介情况看，国内刘易斯作品译介
尚处于起步阶段，迄今为止，22部长
篇小说中只有7部有中文译本，大量
小说有待译介。

1929 年 8 月 10 日，赵景深在《小
说月报》上发表了《二十年来的美国
小说》一文，将美国小说家分为“罗曼
小说家”、“神秘小说家”、“心理小说
家”和“社会小说家”等几种类型，刘
易斯被贴上了“社会小说家”的标签，
首次被译介到中国文坛。一年后，郑
振铎在《文学大纲》第 46 章“新世纪
的文学”中介绍了杰克·伦敦、辛克
莱·刘易斯等作家，称他们“已被公认
为重要的美国作家”。三四十年代，文
学中“现实主义”写作潮流几乎主宰
了整个中国文坛，随着这股写作潮
流，刘易斯及其作品《大街》在这一时
期被多次译介到中国，30年代竟出现
了三个不同的译本，掀起了译介的第
一次高潮。1932年5月初，《大街》全译
本（上、下卷）经白华翻译，由天津大
公报社出版；1934年6月，译坛前辈伍
光建先生推出了英汉对照的《大街》
节译本（商务印书馆版，约3万字），此
书为原著长篇小说部分章节的选译；
1939年，李敬祥翻译的《大街》（上、下
卷），由上海启明书局出版。

伴随着《大街》的译介，刘易斯其
人其作同时还出现在中国的各大期
刊杂志上。例如，1934年10月1日，施
蛰存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杂志的

“现代美国文学专号”上刊登了赵家
璧的文章“美国小说之成长”，强调刘
易斯小说创作的重要性。1937 年，渺
加在《美国文学的新动向》一文中适
时介绍刘易斯的一部反法西斯小说

《在这里不可能发生》。新中国成立后
的 50 年代初，我国文艺界从苏联引
入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念，
在此期间，刘易斯的另外两部小说

《格定·普兰尼希》和《王孙梦》的译本

也分别于1955年和1962年以单行本
形式在中国面世，但当时没有引起学
界足够的重视。

进入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文
学语境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知
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封闭了十余年
后，急切地想了解西方世界，包括他
们的文化创作与文艺理论，刘易斯的
作品正是在80年代后期相对宽松的
文学环境下重新开始进入中国的文
学市场。尤其在改革开放后，刘易斯
的小说译介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他
的4部小说被陆续译介到中国，分别
是 1983 年王仲年译的《巴比特》、
1987年李定坤翻译的《阿罗史密斯》、
1988 年谢素台译的《自由空气》和同
年陈乐等译的《灵与欲》。尤为可喜的
是，美国评论家谢尔登·N.格雷布斯
坦 1962年的研究专著《辛克莱·刘易
斯》也被译成中文（1994 年出版）。格
雷布斯坦对刘易斯的一生及其作品
进行了客观评价，对每部作品创作的
时代背景和经过都进行了详细而有
趣的论述，不仅肯定了刘易斯的小说
叙事艺术，还赞誉刘易斯为“美国的
狄更斯”。

国内刘易斯的小说研究尚处于
起步阶段，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1.
刘易斯相关研究成果偏少，且研究水
平一般。近30年来，国内相关论文计
20 多篇，其中博士论文只有 2 篇，专
著 2 部。2.国内刘易斯研究有几个明
显的不足。一是上世纪其研究内容受
制于西方五六十年代的研究成果，既
没有理论支撑，又缺乏深度文本分
析；二是多数研究焦点明显滞后，研
究视角过于老套，且对国外刘易斯研
究现状和动态缺乏一定的了解；三是
刘易斯小说的整体研究不平衡，即出
现了某部作品研究“扎堆”，而其他作
品则基本无人问津的情况。譬如针对
小说《大街》和《巴比特》的研究占居
刘易斯研究的绝大多数篇幅，这一现

象一方面说明随着文学批评理论的
发展及其学术气候的变迁，这两部小
说仍具有“与时俱进”的必要性和多
维度阐释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又
表明这两部小说因其经典性始终是
刘易斯研究无法绕过的基石。3.自新
世纪以来，中国刘易斯研究无论在研
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方面
都呈现出新的突破，刘易斯逐渐成为
英美文学专业研究生和博士生的研
究选题，其研究成果远远超过前30年
的总量。

《巴比特》和《大街》中的主题究
竟是什么？研究者围绕作品的矛盾与
理想主义主题、反叛主题和人性主题
等展开了探讨。有的研究者从作家创
作的视角出发，聚焦于作品中主人公
的命运，探讨刘易斯创作时的矛盾心
态；有的从作品中人物视角出发，考
量卡萝尔和巴比特身上兼具的理想
主义和实用主义精神，论证美国民族

“集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于一体”的
文化特征在小说中的诗意化书写。还
有的研究者将眼光投射至人性这一
主题，认为“刘易斯继承了西方人道
主义精神和人性论的精髓，对人性的
内涵及其表现形式作了深入的探讨
和挖掘，在小说人物身上发现了真正
的人性沉浮”，展示了刘易斯对商业
社会中道德、伦理与人性弱点的客观
性书写。另外有学者利用海德格尔存
在主义哲学观点，梳理巴比特的此
在、巴比特的沉沦和巴比特的超越等
三个阶段的人生历程，指出“巴比特
的最后回归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在
沉沦中对自身的超越，以新的具有伦
理或道德的生活态度对待其他人或
物的关系”。

刘易斯小说的讽刺手法一直得
到评论家的广泛关注，但在这两部作
品的此类研究中更为细化与深入。研
究者从作品题目如“大街”、人物姓名

“巴比特”及“病毒化的”乡村意象和

“标准化的”城市意象等几个方面阐
释作品的象征意义，剖析这两部作品
所包含的含混性与矛盾性，从宏观性
视角把握刘易斯作品的思想根源、文
化特征和哲学内涵。例如翻译家孙梁
先生在《工笔讽刺画卷——评辛克
莱·刘易斯及其名作〈大街〉》一文中,
深入刘易斯文本和当时的美国文化
语境，以“工笔讽刺画”为关键词，对
刘易斯作品的主题思想、精神内核和
艺术价值进行了独到的概括。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刘易斯
研究已从早期“现实主义讽刺手法”
研究方法的桎梏迈上新的台阶，具体
表现为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
作品三个层面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从
研究视角来说，新世纪以来，中国刘
易斯研究一方面关注文本与历史的
相互作用，注重将新历史主义与文化
研究相结合，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文本
与历史的整体联系并从文化研究的
视域对历史进行整体的审视。从研究
方法来说，近年来，研究者倾向于在
被传统学科所忽视和压抑的边缘地
带发现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倾
向于从文化、跨学科的视角研究刘易
斯。从研究作品的开拓性来说，刘易
斯的小说《王孙梦》自 1962年被译成
中文后鲜有问津，只有潘庆舲的一篇
短文《辛克莱·刘易斯和他的〈王孙
梦〉》简单介绍了该小说的具体情节
和刘易斯种族书写的政治意义。近年
来有文章以后现代文化理论为指导，
关注人物聂尔的跨种族身份叙事这
一主题，从文化和心理层面上动态地
揭示出刘易斯赋予聂尔这一人物更
为深刻的思想内涵，探讨了刘易斯在
此作品中的意识形态倾向。

中国的刘易斯研究虽然在多个
方面取得较大的突破，但整体研究仍
存在大量的空间有待挖掘，如刘易斯
的短篇小说研究、传记研究等等都是
一块块“处女地”，有待开发。


